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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争议  ·  制裁与合规

当合规本身成为风险：中国新
反制裁制度令您的新加坡公司
腹背受敌
中国 2026 年 4 月 13 日的反制措施规定，可能会使贵方新加坡子
公司在满足境外银行与客户合规行为的同时违反反制措施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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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贵方中国集团通过新加坡公司——贸易公司、控股公司
或区域总部——开展国际业务，那么中国国务院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签署的一项规定，已悄然改写了贵方的法律风险。贵
方新加坡公司为满足其银行、保险机构及西方客户而进行的日常合
规——筛查交易对方、终止受制裁供应商、办理出口申报——如今
可能令贵集团在中国境内面临调查、禁令乃至被列入黑名单。

目前关于中国新反制措施制度的大多数报道，都是写给担心被殃及的西方跨
国公司的。而本文则专门写给这一架构的另一端——新加坡子公司所属的中
国集团。

01 事件概述

2026 年 4 月 13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反外国不当域外
管辖规定》。该规定共 20 条，自公布之日起即时生效，将北京自 202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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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逐步构建的阻断、识别与反制裁工具整合为一部更为严厉的单一法规，并
新增多项利器。

该框架在设计上即具有高度的决定权。是否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由中国司
法部依据国际法及对中国利益的损害等宽泛标准加以认定。三项特征使本规
定对新加坡公司的威胁远超以往：

“恶意实体清单” 针对任何“推动或参与实施”外国措施的主体——“推动”一
词将顾问、中间机构及集团关联方一并纳入，而不限于直接实施者。

刑事责任 违反规定的个人可被追究刑事责任——较 2021 年《反外国制裁
法》等以往工具仅设行政处罚，是明显升级。

整合后的权力 可针对外国措施，以及在中国管辖范围内为其提供协助者，
发出禁令并实施反制裁。

本规定于 2026 年 4 月 7 日《工业和供应链安全规定》出台六天后公布。两
部规定合并来看，传递出同一信号：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遵守华盛顿或布
鲁塞尔的要求，本身已成为受规制的行为。

在境外保护该公司的合规行为，正是令其在境
内受到牵连的同一行为。

02 为何风险会传导至贵方新加坡公司

中国集团通常将新加坡公司置于与外部世界对接的签约与银行枢纽位置——

正因新加坡可信、中立且全球互联。而这恰恰使新加坡公司如今处于断层线
之上。以下三个压力点最为突出。

终止供应商与客户。 新规项下风险最高的行为，是为满足外国制裁或出口管
制而终止某中国供应商或客户。贵方新加坡公司的银行或美国客户可能坚持
要求切断关系；而此举如今在中国可能被解读为“参与”外国域外措施——使
该公司乃至其高管被列入恶意实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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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与披露。 贵方新加坡公司为维持其代理行关系而进行的常规制裁筛查、
受益所有权披露及出口管制申报——本属例行事务——如今可能被定性为针
对中国主体落实外国措施。在境外保护该公司的合规行为，正是令其在境内
受到牵连的同一行为。

集团高管与顾问。 由于责任延伸至“推动”外国合规者，且如今已触及刑事层
面，同时在境内与新加坡两边董事会任职的董事，以及为新加坡公司提供意
见的专业顾问，均可能被个人追责。身兼两职的高管所受风险最大。

03 正在形成的法律格局

对于设有新加坡公司的中国集团而言，目前有两条法律工作主线刻不容缓。

争议主线。 为规避中国责任而拒绝西方交易对方合规要求的新加坡公司，将
招致该交易对方的违约索赔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或国际商会
（ICC）仲裁；而遵从要求的同一公司，则会招致中国的禁令及难以申辩的
清单认定。合同——其管辖法律与仲裁地——成为主战场，而 2026 年 4 月
之前签订的大多数合同对此类冲突均无约定。

合规主线。 集团需要一套决策机制，在任何终止或披露行为之前，先行判明
该行为是否触发外国制裁、中国反制措施，或二者兼有——并就所选路径记
录可经得起检验的合法依据。新加坡公司与境内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应分
配由哪一主体承担两套制度夹击下的成本，董事会会议记录亦应显示已对冲
突加以权衡。

04 当前建议采取的行动

1 梳理贵方新加坡公司合同中的每一项“合规触发条款”。

识别任何因外国法律——美国、英国或欧盟的制裁、出口管制或强迫
劳动规则——而要求新加坡公司筛查、出具证明、披露或终止的条
款。这些就是贵方的冲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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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采取行动前建立双向决策机制。

在任何终止供应或披露之前，应同时对照外国制度与中国新规评估该
行为，并就所选路径记录合法依据。风险最高的决策，往往是当地员
工未经此项核查便仓促作出的决策。

3 在集团内部协议中重新分配风险。

新加坡公司与境内集团公司之间的协议，应明确约定：若遵守一套制
度即违反另一套制度，由哪一主体承担损失。如现有协议对此未作约
定——大多数协议确实如此——应当立即更新。

4 在新签与续签的对外合同中加入监管冲突条款。

与境外交易对方新签或续签的合同，应将遵守中国法律（包括本规
定）视为不可抗力或免责事由——使被迫作出的选择不会自动构成违
约。

5 保护身兼两职的董事与顾问。

由于责任如今已延伸至“推动”外国合规的个人，应就同时服务于境内
与新加坡两边的人员，在冲突爆发之前——而非之后——审查董事会
构成、决策记录及董事高管责任（D&O）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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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核心要点

1 中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规定》——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签
署，共 20 条，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设立“恶意实体清单”，并
对“推动或参与实施”外国制裁与出口管制者可追究刑事责任。

2 对中国集团而言，新加坡公司是风险敞口所在：其为境外银行与
客户进行的日常合规——筛查、披露、终止受制裁交易对方——
恰恰是新规意在惩处的行为。

3 应对之道在于流程与合同：任何终止行为前的双向决策机制、对
外合同中的监管冲突条款、内部协议中的风险分配，以及对身兼
两职董事的保护。2026 年 4 月之前签订的大多数合同对此均无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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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贵方中国集团以新加坡公司对接外部世界——而该公司如今正被夹在境外
银行与客户的要求和北京新规的禁令之间——欢迎与我们联系，作初步交流。

谢天瓦律师
董事总经理, 26 Gambit Chambers LLC

E jeremy.sia@26Gambit.com T +65 9127 5768

26GambitChambers

One Marina Boulevard, Level 20

Singapore 018989

26Gambit.com

本文仅供一般参考之用，不构成法律意见。文中内容不应被视为或用以替代针对具体情形的专业法律咨询。读者在依据

本文任何内容采取行动之前，应征询专业法律顾问的意见。26 Gambit Chambers LLC 对任何因信赖本文内容而产生的

损失概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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